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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   理    词

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我依法接受陈某的委托，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，担任陈某诉王某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代理人，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
　　一、原告于被告夫妻感情已经破裂，应判令解除婚姻关系。

　　１、原告与被告没有感情基础。
　　原告于1997年9月出狱后急于组建家庭，而被告也有过一次婚姻。双方素不相识，经人介绍后，没有几天就结婚了。双方对对方各自的家庭情况、性格、志趣方面一概不了解，所以双方没有恋爱基础，是错误的结合。

　　２、原告与被告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。

　　婚后原告与被告经常打架、吵闹，被告对家庭不负责任。2003年9月26日被告私自将夫妻几年来共同挣的16万元钱拿走，并报警说失窃（被告后与原告第一次离婚诉讼中承认其拿了这些钱）。被告的种种行为使得双方矛盾越来越深。2004年9月10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驳回原告离婚请求后，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善，现一直分居，没有任何往来关系。

　　二、婚生子陈甲应判归原告抚养，被告支付抚养费。

　　１、被告过去未尽到母亲的职责。双方婚生子陈甲自出生满月后一直由其爷爷奶奶抚养。不论穿衣、吃饭、睡觉都由他们照顾。被告对孩子基本没有管过。

　　２、被告从各个方面都缺乏抚养孩子的条件和能力。第一，被告无固定收入和住所，无法保证孩子生活、学习、医疗等方面的花销。第二，被告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，无法辅导和教育孩子。

３、原告有条件抚养与教育孩子。原告父母现经济条件较好，文化程度很高，可以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。

　　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律师：李在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5年　月　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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